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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政府采购领域优化营商环境
工作专项督查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精神,切

实推进我市营商环境改善，强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成效，信阳市财

政局近期将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中涉及政府采购重点环节工作

进行专项监督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检查内容

针对《2019 年信阳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》中政府采购领域

存在的合同签订周期长，效率低；采购款项支付时间长；政府采

购合同监督管理欠缺等问题，市财政局将重点从提高合同签订效

率和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方面着手，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

管理，本次监督检查将结合《信阳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优化

的通知》（信财购【2019】17 号）的要求，重点对 2020 年 1-6

月间的政府采购项目台帐、政府采购结果确定、合同管理和合同

货款支付等内容进行专项检查。

二、检查形式

将采取召开现场调查与查阅资料的形式同时进行。

三、检查时间

检查于近期开展，时间将另行通知，今后检查工作将常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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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目前，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政府采购工作的重中之重，而注

重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，建立科学的采购需求管理制度，健全公

平、高效的市场竞争制度是解决的切入点，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

建设工作的开展下，请市直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把

握，充分研读文件精神，积极准备资料，做好营商环境建设与优

化工作。

本次督查工作结束后，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将对

工作不重视、自查不彻底的单位进行通报。

信阳市财政局

2020 年 6 月 18 日


